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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城镇居民提供生活

保障方面，目前已形成了 3 条重要的保障线，即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中每一项制度都有不同的政策目标。最低工资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让正
在工作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可以保障其家庭比较体面地生活的收入；失业保

险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让失业者及其家庭不会因为收入突然中断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同时

促进失业者尽快实现再就业；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则是为了保障生活困难群体

的基本生活，特别是解决其温饱问题。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每一项制度都要确定一个社
会保障待遇标准，即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在确定这些
标准时，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使每一个标准都处于一个恰当的水平，以便为不同的群体

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还应该考虑各个标准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如果失业保险金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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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相差无几，将有可能削弱一些失业者求职的积极性，助长“养懒汉”等不正之

风；如果失业保险金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差无几，对于那些缴纳了失业保险费且处

于失业中的人不仅不公平，也是一种打击，部分人甚至有可能因此下滑至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的覆盖范围。因此，这 3 个标准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各个制度政策目标

的实现及其综合效应的好坏。

在国内众多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文献中，专

门研究三者之间比例关系的文章屈指可数，主要有 3种观点。

第一种是“2/3 递减率”，即失业保险金标准占最低工资的 2/3，低保标准占失业保险金

标准的 2/3。韩兆洲、魏章进（2006）提出，按照三口之家，两人工资的一般状况，最低生活保

障线应是失业保险金的 2/3 左右；而大多数地区的失业保险金平均在最低工资的 2/3 左右，

所以，三者的比例关系为 1∶1.5∶2.25。“广东省最低工资研究”课题组（2006：283）在同一年分

析广东省最低工资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失业保险金的比例关系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第二种主要把低保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唐钧指出，低保标准的 3 倍应不高于最

低工资的 2倍，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使低保对象有就业的意愿。苏海南也认为，低保标准应

大体控制在当地最低工资的 2/3以下（刘喜堂等，2006）。

第三种以吕学静等人（2008：156）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失业保险

金和最低工资 3 种保障标准之间测定一个固定的比例值是十分牵强的。他们认为这三者

之间无法得到某一固定比例，只存在大小关系，并且三者之间的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

相关。

显然，这 3 个标准之间是否应该存在比较稳定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一比例关系到底是

怎样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探讨三者之间的合

理比例关系，不仅有利于丰富国内有关这 3 个制度的理论研究，还可以为政策制定者进一

步完善这 3个制度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这 3个制度的健康发展。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 2005、2006和 2007年的《武汉市统计年鉴》，其中一部

分数据可以直接在统计年鉴中查到，如武汉市历年最低收入户组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

费支出、不同生活费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情况、人均赡养系数、职工平均工资、商

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等；另一部分数据则需要根据从统计年鉴中查到的数据加以计算整

理，如恩格尔系数（武汉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工薪与可支配收入比等。其

他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物价局网站和阅读的书目。在用恩格尔系数法测算 3 个标准时，最低

饮食费用采用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膳食标准乘以武汉市食品大类的消费价格。中国营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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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荐的膳食标准即最低食品定量很容易得到，困难的是怎样合理计算出武汉市食品大类

的消费价格。在统计年鉴上，只能查阅到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但并无具体的价格。武汉

市物价局网站上提供了 2005 年 1 月份到 12 月份的市场商品价格监测分析，里面监测的食

品与本研究所需的大类商品基本相符，故我们的数据就来源于此。由于受武汉市物价局监

测对象的限制和基于低收入者的生存需要的考虑，食品大类的价格选取了武汉市物价局网

上的部分食品为代表（见表 1）。我们先以食品大类的代表食品为统计口径，将其 2005 年

1～12 月的平均价格计算出

来，计算结果就被认定为其所

代表的食品大类 2005 年的混

合单价。在此基础上，再利用

统计年鉴中查阅到的商品零

售价格分类指数，分别计算出

武汉市 2006、2007 年的食品

大类价格。

（二）研究方法

本文先分别运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和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进行测算，然后再对

其赋予一定的权重进行综合测算。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 3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比重法的优点是根据贫困户的生活需求确定最低工资，比较合理；且资料可从相关统

计年鉴中获得，计算方法简便易操作。其计算过程可分为 4 个步骤：（1）根据本地区家庭调

查资料，确定本地区所有城镇劳动者家庭中一定比例的人均最低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出

贫困户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以此作为职工本人的最低生活费；（2）职工本人的最低生活

费乘以人均赡养系数，求出赡养人口所需生活费；（3）赡养人口所需生活费再适当考虑劳动

者教育和培训的费用，汇总得出月最低工资额；（4）再考虑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

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失业保险金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就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

等因素，对月最低工资额进行必要的修正，得出最后的最低工资标准（韩兆洲、魏章进，2005a）。

然而，运用比重法所得出的结果往往弹性较大，集中表现为现实存在的劳动者最低生活费

不一定能够满足职工本人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需要；最低收入组及调整因素的确定并

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法，加之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

合适并无明确保证。

恩格尔系数法根据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最低营养摄取量标准确定食品消费项目和数

量，估值计算出最低饮食费用，然后用它除以计算期最低收入水平组的恩格尔系数，所得的

结果即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刘建平、王选选，2003）。这种方法不仅更为简便易行，而且避

免了在确定最低收入阶层必需品范围上的主观性，比较科学、客观。但奥珊斯基的“转折点”

表 1 武汉市食品大类与其代表食品对应情况说明

资料来源：武汉市物价局网站。

食品类别 种类 食品类别 种类

粮食 标准面粉 肉类 猪肉

薯类 土豆 乳类 牛奶

干豆类 黄豆、红小豆、绿豆 蛋类 鸡蛋

蔬菜 武汉物价局监测的 15个品种 鱼类 草鱼

水果 武汉物价局监测的 4个品种 油脂类 大豆油、菜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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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中，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费只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各自的缴费比例分别为：
养老保险个人缴纳 8%，医疗保险个人缴纳 2%，失业保险个人缴纳 1%。

之说还是有其随意性，因为它并不能在恩格尔曲线上自己表现出来（唐钧，1997）。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把居民的各类消费品支出看成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建立人均生

活费收入与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娱乐教育

文化服务支出、居住支出、杂项商品与服务支出等 8 大类支出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直

接给出维持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两大部分支出，以此来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从而

测算最低工资。这种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将消费者所需的成千上万种商品分为几个大类，

不用区分绝对的必需品与非必需品，只是以消费量的多少、支出的大小体现商品是否属必

需品；（2）资料的采集比较容易，而且有统一的标准；（3）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大类商品价格

难以确定，模型回避了直接采用商品大类价格；（4）以实际统计资料为依据，以数学模型为

工具，排除了主观因素的影响；（5）在每年的统计年鉴中已经反映了居民的消费随收入的变

化情况，所以测量的贫困线自身有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的功能（马新文、冯睿，2005）。然而，

这种方法计算比较复杂。

三、3个社会保障标准之间的比例测算

（一）比重法测算

首先，从《武汉统计年鉴》中得到最低收入户组居民家庭人均每月消费支出的有关数

据，然后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 3个指标的值：（1）满足生存线的最低收入户组人均消费支出 =

食品类支出 +衣着类支出 +居住类支出 +杂项商品与服务类支出；（2）满足温饱线的最低收

入户组人均消费支出 =生存线人均消费支出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支出 +交通与通讯

类支出；（3）满足发展线的最低收入户组人均消费支出 =温饱线人均消费支出 +医疗保健

类支出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支出。

其次，选取居民家庭的平均赡养系数作为计算中所使用的人均赡养系数，因为某一收

入户组的人均赡养系数波动较大，若采用此系数更增加了测算结果的随意性。

然后，根据《武汉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武汉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办法》、《湖北省失业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社会保险费以本市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

为缴费基数；若职工月平均工资或当月工资低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则以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作为缴费基数缴纳保险费。所以，武汉市职工个人最低

社会保险费用 =武汉市职工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0%×11%①。这样就可以得到运用比

重法测算所需要的主要指标值（见表2）。

根据表 2 中的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运用比重法可以测算出武汉市 2005～

2007年的 3个保障标准及其比例关系（见表 3）。

三个社会保障标准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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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6～2008 年《武汉统计年鉴》。

表 2 比重法测算出的武汉市居民主要指标值

人均赡 工薪与可支 社会保 低收入户的生 低收入户的温 低收入户的发

养系数 配收入比 险费（元）存线支出（元）饱线支出（元）展线支出（元）

2005 2.13 0.68 76.00 260.39 299.30 363.53
2006 1.96 0.74 89.40 241.91 279.03 330.73
2007 1.92 0.74 108.67 324.76 404.66 450.28

年份

在运用比重法测算最低工资标准时，按照居民收入大小从低到高排列，选取位于最

底端的 10%居民（即最低收入户组)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生存线的最低工资标准偏
低，以生存线的最

低工资标准来衡量

最低工资标准、失
业保险金标准、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三

者之间的比例关

系，显然是不合理

的。同时为了避免发展线的最低
工资偏高，在这里以温饱线确立

3 种保障标准的比例关系（恩格
尔系数法和扩展的线性支出系

统法均采用温饱线的最低工

资）。所以武汉市 2005、2006、
2007 年 3 种保障标准的比例关
系分别为 1∶0.74 ∶0.51、1∶0.71 ∶0.49
和 1∶0.67∶0.48。
（二）恩格尔系数法测算

首先，我们采用中国营养学

会推荐的膳食标准（饮食强身大

全编写组，1991：48）乘以武汉
市混合单价，确

定不同年份居民

所需的最低饮食

费用（见表 4）。
其次，现在

国际上常用恩格

尔系数 60%或
50%来判定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
或一个家庭是否

贫困，所以这里

假定最低收入水

表 3 比重法测算的武汉市居民 3 个保障标准及其比例关系
元 /月

年份 最低工资 失业保险金 最低生活保障 比例关系

2005
生存线 453.15 1∶0.83∶0.57
温饱线 509.51 377.15 260.39 1∶0.74∶0.51
发展线 602.54 1∶0.63∶0.43

2006
生存线 440.27 1∶0.80∶0.55
温饱线 494.11 350.87 241.91 1∶0.71∶0.49
发展线 569.09 1∶0.62∶0.43

2007
生存线 570.09 1∶0.81∶0.60
温饱线 683.61 461.42 324.76 1∶0.67∶0.48
发展线 748.43 1∶0.62∶0.43

表 4 2005～2007 年武汉市居民人均最低饮食费用

食品 消费量 消费价格（元 /千克） 消费额（元 /月）
名称 （千克 /月）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粮食 14.20 2.5 2.7 2.7 35.5 38.1 38.7
薯类 3.00 1.7 1.5 1.6 5.0 4.2 4.7
干豆类 1.00 6.6 6.6 7.0 6.6 6.6 6.8
蔬菜 12.00 2.9 2.6 2.6 34.4 31.3 30.4
水果 0.80 3.4 3.7 3.3 2.8 2.9 2.5
肉类 1.50 17.7 16.0 22.5 26.5 23.8 33.6
乳类 2.00 5.0 4.9 5.0 10.0 9.8 9.7
蛋类 0.50 5.7 5.5 6.8 2.8 2.7 3.4
鱼类 0.50 7.8 7.0 7.4 3.9 3.5 3.6
油脂类 0.25 6.3 6.7 8.7 1.6 1.7 2.2
合计 — — — — 129.0 125.0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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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组的恩格尔系数为 0.55。
最后，在这里仍然采用全社会的人均赡养系数，理由是：（1）部分最低收入户组生育子
女未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人口结构不合理，不能要求社会向最低收入户组的人口

结构看齐；（2）最低收入户组的人均赡养系数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变化较大，使得测算结果

较为主观。

这样就可以运用

恩格尔系数法测算出

武汉市 2005～2007 年

的 3个社会保障标准及

其比例关系（见表 5）。计

算方法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最低饮食费用 / 恩格尔系数；失业保险金标准 =（最低饮食

费用 / 恩格尔系数）×人均赡养系数×工薪与可支配收入比；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饮食费

用 /恩格尔系数）×人均赡养系数×工薪与可支配收入比 +职工个人最低社会保险费用。

（三）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测算

如上文所述，这里以最低工资的温饱线为标准，来测量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

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三者的比例关系，所以只统计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杂项商品与服

务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交通与通讯类等六类居民家庭消费类支出（见表 6）。将各大

类商品的各阶层可支配收入，按不同的收入阶层（解释变量）分别对每一大类商品的支出做回

归分析。这里借鉴了韩兆洲、魏章进（2005b）的计算方法。回归方程为：yi=ai+biI+μi，其中，yi是

第 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I是收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所示，其中各个方程检验统计量 F 值

的 P值均小于 0.001，可决系数均大于 0.85，各回归系数的 T值均通过 0.95的显著性水平。

这里利用表 7 提供的回归结果计算每年的月均人均基本支出额（见表 8）；运用表 8 中

的数据计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及其相互比例关系（见表

9），计算方法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 人均基本支出额；失业保险金标准 = 人均基本支出

额×人均赡养系数×工薪 /可支配收入比；最低工资标准 =人均基本支出额×人均赡养系

数×工薪 /可支配收入比 + 职工个人最低社会保险费用。

如表 8 所示，2006 年的比例关系与另外两年的情况显著不同，2006 年人均基本支出额

的 3个数值远低于 2005年。我们认为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主要是：（1）最低收入户组 2006

年的多项支出的统计值均低于 2005 年；（2）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回避了对生活必需品与

非必需品的严格区分。不过，如果剔除 2006年，2005年的比例关系与 2007年的比例关系比

较接近。

（四）3种测算方法的综合实证研究

上面利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和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分别测算了武汉市 2005、

表 5 恩格尔系数法测算出的武汉市 3个保障标准及其比例关系 元 /月

年份 最低工资 失业保险金 最低生活保障 比例关系

2005 415.72 339.72 234.55 1∶0.82∶0.56
2006 419.04 329.64 227.27 1∶0.79∶0.54
2007 460.00 351.33 247.27 1∶0.7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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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代表食品类；2 代表衣着类；3 代表居住类；4 代表杂项商品与服务类；5 代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类；6代表交通与通讯类。
资料来源：2006～2008年《武汉统计年鉴》。

表 6 不同生活费收入水平的武汉市居民家庭收支情况 元 /月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2005
可支配收入 396.84 553.99 696.18 865.13 1074.16 1283.28 1842.83
支出

1 164.32 191.76 244.72 267.38 301.83 364.54 357.27
2 30.26 33.88 65.13 73.47 96.48 117.10 152.10
3 18.06 20.81 27.07 36.76 42.58 56.18 71.59
4 20.85 34.41 52.37 64.84 85.18 95.58 100.63
5 60.18 66.00 61.02 73.90 89.35 94.38 106.25
6 5.63 6.73 12.96 13.50 20.94 25.62 55.96

2006
可支配收入 387.31 559.20 726.06 961.44 1218.33 1575.06 2234.58
支出

1 161.80 212.94 248.05 318.03 321.88 388.19 474.87
2 26.36 49.52 53.58 92.89 112.39 106.68 185.59
3 11.58 23.08 21.48 41.23 41.62 56.28 80.18
4 25.54 45.10 53.67 66.86 91.23 99.09 261.90
5 50.29 63.68 74.35 76.91 72.04 102.10 219.75
6 3.46 6.84 9.95 18.34 25.33 27.68 41.39

2007
可支配收入 478.32 698.61 902.49 1136.07 1431.09 1827.06 2517.11
支出

1 220.03 253.94 334.52 384.53 411.24 418.43 565.32
2 36.38 52.14 70.98 98.55 117.92 132.12 194.10
3 51.43 59.12 67.80 71.86 103.97 109.05 268.08
4 28.47 34.70 66.54 53.62 77.91 83.37 119.92
5 62.70 66.58 86.20 94.39 118.16 152.56 204.11
6 5.65 5.74 12.55 25.00 24.09 35.24 44.54

2006、200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较可以发现，比重法

测算的 3 个标准最高，恩格尔系数法测算的 3 个标准最低，而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测算

的 3 个标准介于两者之间。从上述的测算法介绍及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到，这 3 种测算法的

基本公式是一致的，唯一不同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比重法以最低收入户

组生存线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重法对最低收入户组及调整因素的确

定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法，虽然简单，但结果弹性较大。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最低生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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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月表 10 加权后的武汉市 3个社会保障标准及其比例关系

年份 最低工资 失业保险金 最低生活保障 比例关系

2005 481.91 397.46 274.41 1∶0.82∶0.57
2006 389.83 292.36 201.57 1∶0.75∶0.52
2007 576.30 450.60 317.14 1∶0.78∶0.55

障标准偏高。恩格尔系数法以最低饮食费用与恩格尔系数的比值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最低饮食费用的确定是根据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最低营养摄取量标准确定的食品消费

项目和数量，绝对量本身就是最低的，况且这里在统计食品大类价格时选取的食品代表价格

本身也比较便宜。故最低饮食费用也是较低的。这里在选取恩格尔系数时，并没有按国际惯

例选择 0.6的贫困标准，而是选择了 0.55的温饱型。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算出的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还是最低的，可想而知，若将恩格尔系数按 0.6计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更低。扩

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以大类商品的消费支出总和来确定最低生活标准：相对于比重法的不

稳定、弹性大，恩格尔系数确定食品大类价格的难度和不准确性，有其独特的优势，不用确

定必需品与非必需品；无

需确定价格，以实际统计

资料为依据；以数学模型

为工具，排除了主观因素的

影响。故扩展的线性支出系

统法测算的结果比较合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

分别赋予比重法、恩格尔系

数法、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

法所计算结果 0.15、0.15、

0.7的权重，然后综合计算

得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

失业保险金标准及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三

者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见

表 10）。

表 7 回归计算结果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ai bi ai bi ai bi

食品支出 132.466 0.144 125.139 0.163 166.803 0.158
衣着支出 - 3.546 0.088 1.750 0.080 3.148 0.076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 1.327 0.039 - 0.119 0.036 - 20.804 0.098
交通和通讯支出 9.392 0.058 - 34.260 0.115 11.555 0.043
居住支出 44.967 0.035 5.582 0.081 19.824 0.072
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 12.458 0.034 - 3.632 0.021 - 4.380 0.020
合计 185.266 0.550 128.289 0.614 140.598 0.613

表 8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测算指标

温饱线人均基本 人均 工薪与可 职工个人最低

支出额（元 /月） 赡养系数 支配收入比 社会保险缴费
2005 285.96 2.13 0.68 76.00
2006 187.42 1.96 0.74 89.40
2007 330.48 1.92 0.74 108.67

年份

资料来源：2006～2008年《武汉统计年鉴》。

表 9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测算武汉市 3种保障标准 元 /月

年份 最低工资 失业保险金 最低生活保障 比例关系

2005 490.18 414.18 285.96 1∶0.84∶0.58
2006 361.23 271.83 187.42 1∶0.75∶0.52
2007 578.22 469.55 330.48 1∶0.8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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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一）武汉市 3 个社会保

障标准调整过程及其评价

从表 11 可看出，武汉市最

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三者的比例

关系在不断变化之中，大致可

分为 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98～2001

年，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

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三者

之间的比例是 1∶0.7∶0.75。这种

比例关系至少存在以下两点问

题：（1）与 1999 年国务院发布

的《失业保险条例》中第十八

条“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

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确定”相违背。（2）不仅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高于失业保险金标准，而且，如按三口之家标准，两人按最低工资标准领

取的收入没有三人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领取的收入多。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劳动者可能

会产生道德风险，选择不工作，从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阶段为 2002～2004年，三者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仅失业保险金标准

占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为 57.5%，而且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前两者（特别是与

失业保险金标准）的距离逐渐拉大（2002 和 2003 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均为最低工资的

52.5%，2004年该比例又提高了 2.5个百分点，达到 55%）。这与自 2002年 10月 1日实施的
《湖北省失业保险实施办法》紧密相关。《湖北省失业保险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失业保险金的

发放标准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确定。但是，

如果以 2004 年的比例关系，按三口之家标准，两人按最低工资标准领取的收入与 3 人按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领取的收入之间差距仍然不大。

第三阶段为 2005年以后，三者的比例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 年，失业保险金标

准占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略有提高，达到 60.9%；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最低工资标准的比

注：（1）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来源于湖北劳动保障信息网，失业

保险金标准数据来源于武汉劳动保障服务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数据来源于武汉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2）2001 年 12 月 1 日开始

执行 210 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 2001 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仍

沿用 2000 年的数据（195 元）；同理，2003 年沿用 2002 年的数据

（210 元）。

表 11 武汉市 3个社会保障标准之间的比例关系 元 /月

年份 最低工资 失业保险金 最低生活保障 比例关系

1995 200 — — —
1996 200 — 120 —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
200
260
260
260
400
400
400
460
460
580
700
700

—
140
182
182
182
230
230
230
280
322
406
490
490

120
150
195
195
195
210
210
220
220
220
248
248
300

—
1∶0.7∶0.75
1∶0.7∶0.75
1∶0.7∶0.75
1∶0.7∶0.75

1∶0.575∶0.525
1∶0.575∶0.525
1∶0.575∶0.55
1∶0.609∶0.478
1∶0.7∶0.478
1∶0.7∶0.428
1∶0.7∶0.354
1∶0.7∶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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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一步下降，为 47.8%。从 2006 年开始，失业保险金标准占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又提高

到 70%，回到第一阶段时二者的比例关系。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则
处在不断变动之中。2007年下降了 5个百分点，为 42.8%；2008年又继续下降了 7.4个百分

点，为 35.4%；2009 年又转而提高了 7.5 个百分点，达 42.9%。这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对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左右为难：水平过低，难以实现政策目标；水平过高，又无法与另两个标准拉

开适当差距。

将表 10中的测算值与表 11 中相应年份的实际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2005 年 3 个标

准的实际值均低于测算值；200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值稍高于测算值，而失业保险金

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值均低于测算值；2005 年失业保险金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

之比、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之比的实际值均远低于测算值；2007年失业保险

金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之比的实际值有所提高，但低于测算值；2007 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与最低工资标准之比的实际值与测算值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表明，不断地政策调整并没

有向理想的路径靠拢，失业保险金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仍然过低。

（二）政策建议

从理论上讲，只有正确处理好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三

者的比例关系，才能既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收入中断的失业者在一定时期

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促进失业人员积极就业。尽管我们以武汉市为例测算出三者之间

的合理比例关系，但不敢贸然断定三者之间应该长期保持这样的比例关系。因为我们所选

定的考察期太短，而且是以最低工资的温饱线为标准来测算最低工资、失业保险金和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及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实际上内置了一个假设，即最低工资制度的目标是

让劳动者及其家人至少能解决温饱问题，而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使该政策目标

向更高的层次提升，那样这种比例关系可能会被打破。另外，测算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着比

较大的差异，说明需要采取措施对实际值进行调整。相关措施如下。

第一，完善和统一相关测算方法，以改进所制定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国内外的学术

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测算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决策者应组织有关人员，结合中国实际，研发

一套更为科学的测算方法，为各地确定这 3个标准提供统一的方法指导。

第二，确定统一的调整主体或规定各调整主体统一行动。我们查阅了武汉市 3 个标准

调整的通知，发现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前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直接下通知调整

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由省民政厅、财政厅下发的通知调整的，而失业保险金标准是武汉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根据省人民政府下发的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进行调整。

这可能是对 3 个标准的调整行动不一致从而导致比例关系波动的原因。因此，可以考虑确

定统一的调整主体来对 3 个标准进行调整，或者采取会议制度的方式协调各调整主体采取

统一行动。

三个社会保障标准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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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促进调整行动制度化。目前 3个标准的调整基本上是被动进行的，传导机制由上

至下，先是国家层面的相关部门下发文件和通知建议适当提高相关标准，然后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再向各市、州、县等部门下发文件和通知，最后各市、州、县等部门便开

始了相应标准的调整。而根据现有法规，武汉市的调整频率是：最低工资标准最多一年调整

一次，至少两年调整一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的频率无严格规定，但要在当地最低工资

40％～55％的幅度内。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的频率也无严格规定，如果介于最低工资标准

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可以不调整；反之，就要调整。把以上几方面结合起来，就很容易

理解为什么武汉市 3个标准的调整行动不是统一的了。因此，应该赋予省级机构调整这 3

个标准的职责，并规定统一的频率，以保证这 3个标准之间始终维持一种恰当的比例关系。

第四，在逐步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适当缩小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失业保险

金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近年来，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的速度慢于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的速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的速度最慢，从而使三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因

此，目前的策略应该是逐步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遏制收入初次分配差距扩大化

的趋势；以稍快的速度相应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以保障临时失业者不会因失业而导致收

入急剧下滑；以更快的速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改进生活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在此

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保持三者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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